深圳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与技能鉴定
一体化”试点工作方案
　　为推动职业培训和鉴定创新工作，探索政府公益实训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在市高训基地开展“公益性公共实训与技能鉴定一体化”试点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试点范围
　  此次“公益性公共实训与技能鉴定一体化”试点职业（工种）为“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和“智能楼宇管理师”等2个工种，2010年4月份开展首批“一体化”鉴定并纳入2010年紧缺技能培训补贴目录和招调入户职业（工种）目录。
二、工作原则

　　此次“公益性公共实训与技能鉴定一体化”试点坚持公平、公正和注重实效的原则；坚持知识、技能、职业素养三者并重的原则；坚持过程考核与综合能力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三、组织机构

　　成立“公益性公共实训与鉴定一体化”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刘  青

　　副组长：高祖明、黄跃辉、马  阳

　　成  员：刘雄华、应伟福、傅文辉、梁庆保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  任：黄跃辉

　　副主任：马  阳、刘雄华、傅文辉

　　成  员：张晋平、杨裕贤、黄煜奎、俞益飞、张自忠、彭海虹

　　四、组织实施

　　（一）考核方式

　　采用“过程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理论考核只进行过程考核，理论过程考核成绩直接计为理论总成绩。实操考核以过程考核（平时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来计算总成绩，过程考核成绩权重为40%，综合考核成绩权重为60%。

理论、实操总成绩均达60分或以上者为合格。单科或专项能力(模块)成绩保留3年，未通过的科目可参加下一批次的鉴定考核。
“智能楼宇管理师”分5个专项职业能力（模块）考核，单个专项职业能力（模块）合格者，可取得该专项职业能力（模块）证书。取得相同等级五个专项职业能力（模块）证书的，可换发同等级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不分专项职业能力（模块）。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对以上两个工种考核合格人数进行随机抽检考核，跟踪监督过程考核的质量。

　　（二）职责分工

1.职业能力建设处负责核发专项职业能力（模块）证书及换发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2.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负责对整个考核工作实施监督指导、试题评审和入库、职业考评员管理、成绩管理以及参与综合考核等工作。

　  3.高训中心受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委托，承担试题开发和修订、过程管理、考务管理以及综合考核考务管理中报名、考场安排和实施、评卷、统分、协助办证等工作；负责开展公益性公共实训与鉴定一体化试点工作，提供公益性公共实训与鉴定；负责实训鉴定的场地、设备的投入。

　  （三）操作流程
　  依托市职业培训协会所属深圳市鹏程职业技能鉴定所开展具体鉴定工作。

　　1.报名。高训中心设报名窗口，开展宣传、咨询和报名工作；已取得本工种和相近工种职业资格证书的，可报名参加试点工种高一级技能等级（与现取得相关工种技能等级相比）的培训与鉴定。具体报名条件见《深圳市公共实训与鉴定一体化智能楼宇管理师考核大纲》和《深圳市公共实训与鉴定一体化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考核大纲》。

　　2.报考。根据试点需求，可单独建立考试批次。学员由高训中心统一组织报考。“智能楼宇管理师”每个专项职业能力（模块）考核须报考一次，“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考核只报考一次。学员报考时，按物价部门相关规定，自行交纳20元/次的报名费给鉴定所。

　　3.考核。考核分过程考核和综合考核，过程考核由授课教师（须持高训基地教师上岗证）评分和计算机考核系统自动判分，综合考核由职业考评员（须持职业考评员资格证书）改卷和评分。

⑴过程考核办法。过程考核是指在实训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进度开展的过程评价方式。
过程考核分为理论考核和实操考核。

　　①理论考核：理论考核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训练任务知识准备考核（主观题），由授课教师当堂批改给出成绩。

　　第二部分：训练任务理论知识考核（客观题），采用开放式考核。每个训练任务开展之前，学员在规定时间和规定的地点（高训基地教室）登录考核系统（高训中心内部考核系统）进行考核，可多次反复考核，系统自动将最高成绩计为本次训练任务理论知识成绩。

　　上述两部分按照20%（知识准备）：80%（理论知识）比例形成该项训练任务的理论成绩。训练任务理论考核的平均分直接计为理论考核总成绩。

　　②实操考核：在实训期间，每个训练任务都进行考核，由授课教师评分，训练任务考核的平均分计入实操考核总成绩，占实操考核总成绩的40%。

　　⑵综合考核办法。
　　①在实训结束后进行实操综合考核（占总成绩的60%），实操综合考核由职业考评员改卷和评分。

　　②学员采用现场随机抽题的形式进行实操考核。

　　⑶鉴定时间和题量

　　①理论考核。理论过程考核在实训过程中依据训练任务逐个进行考核。

　　②实操考核。过程考核在实训过程中依据训练任务逐个进行考核；综合考核时间不少于90分钟，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考题进行考核。

　　4.保密工作。高训中心设立专职保密员负责题库管理、统分、上报等工作。

　　5.监控。综合考核按规定配备职业考评员和考务员。过程考核和综合考核都实行全程视频监控，刻录光碟以备查验。

　　6.成绩管理。保密员负责成绩登分工作，考核成绩上报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成绩合格者由职业能力建设处核发相应证书。

　　考核结束后，试卷及考评员评分表、统分表、监控录像等考核记录需保留6个月，以备核查。

　　（四）题库建设

　　1.过程考核理论题库。过程考核理论题库直接采用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现有理论鉴定题库，将其分配至相应专项职业能力（模块）和训练任务的理论知识考试。

　　⑴“智能楼宇管理师”每个等级的理论试题为1000道题，每个专项职业能力（模块）的理论试题为200道题；“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每个等级的理论试题为1000道题。

　　⑵题型为标准客观题。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按照5：1.5：2的比例命题。

　　2.综合实操题库。“智能楼宇管理师”每个专项职业能力（模块）每个等级的实操题量不少于10道；“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每个等级的实操题量不少于10套（每套两道，三菱和西门子各一道）。

　　（五）考评员管理

　　此次实训鉴定一体化试点采用职业考评员。职业考评员是指专门从事考评工作而不担任相应职业培训教学（不含全日制教学，下同）的专业人员。

　　1.申报条件。职业考评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并且不从事相应职业（工种）的培训教学工作。

　　⑴具有电工、电梯安装维修工、制冷设备维修工职业（工种）之一的考评员证书；

　　⑵具有电工、电梯安装维修工、制冷设备维修工之一的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⑶具有相应专业的中级、高级技术职称。

　　2.聘用程序

（1）申报。本人提出申请，经其所在单位推荐，填写考评员审批表和承诺书（承诺只从事考评工作，不从事相应职业的培训教学工作；遵守考评工作相关规定和职业道德），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2）审核。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小组负责审查核实申报材料，对于符合条件的人员出具审核意见。
（3）培训考核。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组织考评员任职资格培训和认证考核。

　　（4）发证。对考核合格的人员颁发“职业考评员资格证书”，纳入考评员库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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